
 

 

推動永續發展執行情形及與上市上櫃公司永續發展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推動項目 
執行情形 

是 否 摘要說明 

一、銀行是否建立推動永續發

展之治理架構，且設置推動

永續發展專(兼)職單位，並

由董事會授權高階管理階層

處理及向董事會督導情形？ 

  本行為元大金控之子公司，現行有關永續金融之推動，除配合元大

金控規劃之永續發展藍圖執行，本行自 110 年 2 月起成立「綠色產

品小組」每季召開會議。另為配合銀行公會修訂「銀行業公司治理

實務守則」第 29 條 2 落實董事會永續發展責任相關規範，於 112

年 1 月 16 日經董事會核定通過本行「永續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

將原小組位階提升為委員會。 
1. 依據董事會核定之「永續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由總經理擔任

委員會召集人，每季召開會議。 
2. 委員會下設(1)公司治理組、(2)永續金融組、(3)氣候變遷管理組、

(4)客戶關懷組、(5)員工照護組、(6)環境永續組、(7)社會參與組

等七個功能性分組，每月召開會議。 
3. 永續發展委員會每季會議由各功能性小組依職掌進行報告，112

年度已召開四次會議 (1/18、4/20、6/20、10/19)，並已將委員會

會議成果提董事會進行報告。 

二、銀行是否依重大性原則，進

行與公司營運相關之環境、

社會及公司治理議題之風

險評估，並訂定相關風險管

理政策或策略？(註3) 

  1. 配合金管會要求，金融機構重視氣候變遷對金融業所產生的風

險，氣候變遷風險管理亦為永續經營要素之一，本行已成立「氣

候變遷風險管理組」，持續治理、策略、風險管理及指標與目標

等四大面向，研討並分析對本行營運可能的衝擊，將氣候風險納

入策略調整之考量。同時為建立本行氣候變遷風險管理標準，確

保氣候變遷風險管理之適當性、有效性與合理性，董事會核定「氣

候變遷風險管理辦法」俾供遵循。 
2. 本行訂定有效辨識、衡量評估、監督及管控之風險管理機制，並

透過外部專業機構驗證本行各相關重大議題之有效性，以確保相

關風險影響之最小化，說明如下： 

重大議題 
風險評估

項目 
說明 

環境 
環境衝擊

及管理 

1.金控永續經營委員會依據永續

報告書之重大性原則進行分

析，並針對有關環境衝擊之重

大性議題，提出相關管理策略。 
2.本行利用TCFD架構建構氣候

風險辨識流程，並透過風險管

理委員會推動風險管理機制，

並將依據風險類別區分為實體

風險、轉型風險。 
3.為確保有效降低污染的排放與

對環境所造成的衝擊，經由持

續自104年起導入「ISO 14001環
境管理系統」制度化管理，以符

合守規性及避免發生環境污染

之情形。 
4.為有效管理能源使用，自105年
起持續導入並取得「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驗證，並於各自

有大樓建置智慧能源監測管理

系統，以追蹤相關電力能源使

用情形，並落實節能作為。 
5. 為減少溫室氣體之排放，於 106
年起導入「ISO 14061-1 溫室氣 

   



 

 

推動項目 
執行情形 

是 否 摘要說明 
   

  

體盤查」，以了解營運據點之溫

室氣體排放，並利用節能設備

汰舊換新以及購買再生能源憑

證，並實際購買綠電使用，達成

減碳效益。 
6.為妥善利用水資源，於 109 年導

入「ISO 14046 水足跡盤查」，

並大量使用具省水標章之用水

設備，建立良好用水管理制度。 
7.為避免因氣候變遷所造成營運

據點之實體風險，本公司於營

運據點選址評估表內，將淹水、

土壤液化以及永續建築納入選

址條件。 
8.相關環境風險指標之因應策略

及行動方案，皆依據 ISO 管理

系統年度內部稽核計畫，確認

相關符合情形，本年度內部稽

核作業流程皆已符合規定。 
9.本行於採購案件簽約時皆要求

供應商遵循「元大金控集團供

應商永續採購指南-指引」，攜

手廠商為環境永續共盡心力。 

社會 

職業安全 

為確保全行同仁擁有妥適安全之

工作環境，本行定期派訓職業安

全衛生業務主管、防火管理及急

救人員，並採循環式品質管理

(Plan-Do-Check-Act)，以動態維

護之方法，俾求建立職場安全衛

生與健康之能力得與時俱進，維

持營運不中斷。 

於此，本行亦連續五年通過第三

方「英國標準協會」，針對

ISO4500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

統之驗證，同時取得臺北市政府

衛生局「安心場所」認證。 

產品安全 

1.本行提供各項產品與服務皆遵

循相關法令規範辦理，並設有

三道防線，以保障客戶權益。 
2.為提升服務品質，本行持續取得

ISO 27001 資訊安全管理制度、

BS 10012 個人資料管理制度及

ISO 10002 客訴管理系統之國

際認證，並持續辦理服務品質

訓練，112 年客戶滿意度達 99%
以上。 

3.本行設置「公平待客推動委員

會」，依據公平待客原則落實並

追蹤各單位執行情形，以精進

本行的各項服務。 

   



 

 

推動項目 
執行情形 

是 否 摘要說明 
   

公司治理 

社會經 
濟與法 
令遵循 

1.本行訂有「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組織規程」、「權責劃分表」、

「分層負責明細表」等相關規

範，明確訂定董事會、高階主管

及以下各級人員權責並落實執

行，同時設有總稽核及總機構

法令遵循主管，以確保本行內

控制度有效執行。 
2.本行持續參加社團法人中華公

司治理協會之公司治理制度評

量，業於 111 年 12 月 29 日獲

得「CG6013(2021)公司治理制

度評量」，「特優」認證。 

強化董 
事職能 

本行訂有「董事會議事規範」、「董

事職責範疇規則」、「董事會暨功

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辦法」等相

關規範，每年辦理董事會暨功能

性委員會之績效評估作業，且定

期由外部專業獨立機構執行評

估。 

利害關 
係人溝 
通 

本行設有發言人及代理發言人制

度，及於本行官網設置利害關係

人專區，本行之客戶、廠商等利害

關係人可透過公司網站、營業據

點、電話、電子郵件、傳真或書面

信函等方式向本行申訴或意見反

應。 
   

 

三、環境議題 

(一) 銀行是否依其產業特性

建立合適之環境管理制

度？ 

  

 

 

 

 

 

 

 

 

 

(二) 銀行是否致力於提升能

源使用效率及使用對環

境負荷衝擊低之再生物

料？ 

 

 

 

 

 

 

 

 

 

 

 

 

 

 

 

 

 

 

 

 

 

 

 

 

  
(一) 有關建立環境管理制度(包含節約用水、節能減碳及溫室氣體

減量等相關環境保護管理措施)： 

1. 配合外部法令之要求以及自我管理導入相關環境ISO管理

系統(例如:ISO14001環境管理系統、ISO14064溫室氣體盤

查、ISO14046水足跡盤查、ISO50001能源管理系統)，訂定

節約用水、節能減碳及溫室氣體減量等環保政策、管理制度

及績效目標，並執行各項行動改善方案。 

2. 導入智慧能源監控系統，作為環境管理制度數據追蹤之基

礎。 

3. 創立「環境永續指標系統」整合全行ISO相關管理系統數據

資料，如用水用電、廢棄物、能源設備規格、差旅通勤及人

員異動等各項指標資訊，可依範疇分類取得溫室氣體排放

量，並以各單位排放情形提供示警通知功能。 

(二) 均依據母公司元大金控之相關政策及規範執行，有關提升各項

資源之利用效率，並使用再生物料之情形： 

1. 耗能用品回收及再利用，包括宣導與推動紙類回收再利用、

再生紙利用及資源回收並推行電子簽核系統。 

2. 妥善處理廢棄物，包括宣導與推動垃圾分類與減量、廢水之

處理。 

3. 採用低耗能、綠能之辦公用品及器材，自民國100年至今每



 

 

推動項目 
執行情形 

是 否 摘要說明 

 

 

 

(三) 銀行是否評估氣候變遷

對企業現在及未來的潛

在風險與機會，並採取

相關之因應措施？ 

  

 

 

 

 

 

(四) 銀行是否統計過去兩年

溫室氣體排放量、用水

量及廢棄物總重量，並

制定溫室氣體減量、減

少用水或其他廢棄物管

理之政策？ 

  

 

 

 

 

 

 

 

 

 

 

 

 

 

 

 

 

年獲台北市政府及環保署表揚為綠色採購績優單位。 

4. 各類辦公家具皆落實資源利用避免浪費，報廢過程亦依資

源回收之方式處理。 

(三) 本行持續致力於環境永續及氣候變遷議題，雖非製造業，仍關

注於節能減碳，期對於氣候變遷有所助益，持續導入ISO50001

能源管理系統及智慧能源監控系統，並且全行導入ISO14064-

1溫室氣體盤查系統，以掌握企業內部活動所造成之環境衝擊。

藉由TCFD及SBT等評估工具，掌握氣候變遷之高風險議題，

並作為相關投融資依據之考量。另配合集團再生能源使用之發

展策略，本行於民國110年已完成營業部及台中分行等2處營業

據點、100%使用再生能源，未來將逐步擴及其他總行與營業

單位據點。 

(四) 本行為金融服務業，非如製造業有大量之溫室氣體排放量，       

其溫室氣體排放量之來源主要以用電、用水及運輸工具用油為

主，為關注溫室氣體變化，106年度開始申辦各ISO環境管理系

統，說明如下: 

1. ISO-14064-1溫氣體盤查系統(每年持續盤查) 

元大銀行於106年起著手導入ISO14061-1溫氣體盤查系統，

以了解監控溫室氣體排放情形。112年度認證據點為國內149

家分行(含營業部)、總行、香港分行共計151個據點，覆蓋

率皆達100%，並取得國際驗證組織BSI認證，全行溫室氣體

排放量經盤查驗證數據如下: 

110年度CO2總排放量為11,932ton- CO2 e/年。 

111年度CO2 總排放量為10,857ton- CO2 e/年。 

112年度CO2 總排放量為10,685ton- CO2 e/年。 

2. ISO50001:2018能源管理系統 
(取證日期：105.07.09、有效期間：111.07.18) 
105年度開始申請辦理ISO 50001能源管理認證(承德大樓)，
並 持續於106年度(金控大樓)、107年度(永康大樓、府城大

樓)、108年度(高雄大樓、明誠大樓)及109年度(台中大樓)增
加認證據點，全面檢視設備用電現況，並實施以下節能減碳

之策略： 
(1) 新設立之營業場所，使用T5燈具、LED、冷陰極管等低

耗能燈具，降低電費及減少耗能。 
(2) 依年度進行空調維修保養並依據年限汰換老舊設備。 

3. 112年度全行透過「環境永續指標管理系統」統計廢棄物分

類、回收再利用等項目，並取得證明文件，銀行統計如下: 

單位：千/KG 

生活垃圾 
回收類(鋁、銅、鐵、 
玻璃、寶特瓶合併計算) 

紙類 廚餘 

158,121 16,630 76,107 18,877 

裝修廢棄物112年度共135.48公噸。 

銀行水銷112年度共51.4公噸。 

年度用水度數及費用詳下表: 

年度 費用 度數 

110 1,085,460元 63,843度 

   



 

 

推動項目 
執行情形 

是 否 摘要說明 
   

年度 費用 度數 

111 1,034,211元 61,511度 

112 823,356元 58,148度 
   

 

四、社會議題 

(一) 銀行是否依照相關法規

及國際人權公約，制定

相關之管理政策與程

序？ 

  

 

 

 

 

 

 

 

 

 

 

 

 

 

 

 

(二) 銀行是否訂定及實施合

理員工福利措施(包括薪

酬、休假及其他福利等)，

並將經營績效或成果適

當反映於員工薪酬？ 

  

 

 

 

 

 

 

 

 

 

 

 

 

 

 

 

 

 

 

 

 

 

 

 

 

 

 

 

 

 

 

 

 

 

 

 

 

 

 

 

 

 

 

 

 

 

 

 

 

 

 

 

 

 

 

 

 

 

 

 

 

 

 

 

 

 

 

 

 

 

 

 

 

 

 

 

 

 

 

 

 

 

 

 

 

 

 

 

 

 

 

 

 

 

 

 

 

 
(一) 1. 本行為維護及保障基本人權，依據勞動法令及偕同母公司元

大金控依《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國際勞工公約》等國際

人權公約所揭櫫之人權保護基本原則，訂定工作規則及相關

人事管理規章，對求職人或所雇用之員工，不因種族、思想、

宗教、黨派、籍貫、出生地、性別、性傾向、年齡、婚姻等

因素而有所歧視，以形塑就業平等環境、提倡多元平權、落

實同工同酬、提供健康安全職場。此外，並定期召開勞資會

議，研議員工權益及福祉事項，以保障員工之權益，促進勞

資和諧及營造互利雙贏的遠景。 

2. 本行為落實人權政策，偕同母公司元大金控每年對員工進行

人權盡職調查，將可能面臨之人權潛在風險議題進行風險評

估，同時含蓋國際勞工組織(ILO)揭示的核心國際勞動基準，

並依結果訂定及調整後續管理、減緩、補償改善措施，完善

本行各議題之人權保障。 

3. 本行每年辦理「安心職場：人權、勞動權益、性別平等與性

騷擾防治教育訓練治」訓練課程，宣導並培養全體員工有關

人權概念與本行人權政策內涵、法定勞動權益與人事規定、

性騷擾防治、職場不法侵害與本行各項意見反映管道等人權

知能，以提升全體員工之人權意識，共同營造安心職場。 

 

(二)1. 本行提供合理且具競爭力之薪酬制度，薪酬之給付採多重組

合方式，包含底薪、津貼、獎金、節金、員工酬勞、持股信

託等。為激勵員工發揮工作績效，制訂績效與獎酬相關規章，

透過完善之績效管理制度連結公司整體營運目標及業務計

畫，績效考核並作為獎酬及升遷之參酌依據。本行每年度視

公司之經營績效及盈餘情形，提列團體績效獎金，參酌員工

個人表現，適當反映於員工整體薪酬，以勉勵員工之貢獻，

帶動組織整體正向發展。同時，依本行章程規定，當年度獲

利（即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前之利益）扣除累積虧損

後，如尚有餘額，應提撥0.01%至5%為員工酬勞。員工酬勞

相關資訊，揭露於本行官網「關於元大」專區之『公司治理

專區-公司章程』中。 

2. 本行新進人員薪資核敘優於法定基本工資標準，並依人員學

經歷、專業能力、管理職能及所擔任之職位等條件敘薪，不

因性別有所差異，以落實職場性別平等之理念。 

3. 本行提供員工福利措施，包括(但不限於)員工伙食津貼、三

節禮金、生日禮金、結婚補助、生育補助、喪葬補助、急難

救助/慰問、職工子女教育獎學金、團體保險、員工健康檢查、

多元社團活動、員工優惠利率之員工儲蓄存款、員工房屋購

置貸款、員工房屋修繕貸款、員工消費性貸款與員工協助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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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情形 

是 否 摘要說明 

 

 

 

 

 

 

 

 

 

 

 

 

 

 

 

(三) 銀行是否提供員工安全

與健康之工作環境，並

對員工定期實施安全與

健康教育？ 

 

 

 

 

 

 

 

 

 

 

 

 

    

 

 

 

 

 

 

 

 

 

 

 

 

 

 

 

 

 

 

 

 

 

 

 

 

 

 

 

 

 

 

 

 

 

 

 

 

 

 

 

 

 

 

 

 

 

 

 

 

 

 

 

 

 

 

 

 

 

 

 

 

 

 

 

 

 

 

 

 

 

 

 

 

 

 

 

 

 

 

 

 

 

 

 

 

 

 

案(EAPs)等，並依法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致力使員工工作

與生活平衡，營造友善職場環境。 

4. 本行依法訂有員工退休辦法，每月依法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

至臺灣銀行專戶，並成立勞工退休金監督委員會，負責查核

準備金之提撥、存儲與支用及退休金給付等事項，94 年 7 月

1 日勞工退休金條例實施後，依法按月提撥至勞工退休金個

人專戶。此外，本行提供員工團體年金保單，以利員工儲備

退休金，並辦理員工持股信託，讓員工持有公司股票，除共

享企業經營成果，並提高退休或離職後之生活保障及凝聚向

心力。 

5. 本行依法提供員工各類假別與法定休假日數，以調適員工身

心舒解壓力，並訂有優於勞動法令母性保護政策(如：陪產

(檢)假、產假)、並善盡企業社會責任提供員工一定時數志工

假等 

 

(三)本行為促進全體員工的安全與健康，於107年成立職業安全衛

生委員會，設置委員11人，其中包含勞工代表4人，每季審議職

業安全衛生政策與職場健康促進活動計畫；為提升安全衛生管

理品質，持續通過英國標準協會驗證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ISO45001)，積極落實員工照護外，更顯示已具備系統化分析

與執行職場安全與健康促進活動之能力。為維護員工與顧客之

安全、健康的環境，持續推動職場環境安全防護，並依「職業

安全衛生法」暨相關子法，訂定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自動檢查計畫、作業環境測定實施要點、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辦法並公告實施，且制定「營業單位安

全維護作業辦法」，建立行舍安全之維護機制： 

1. 嚴密門禁保全措施，以充分保障員工工作與日常安全。 

2. 定期進行飲用水、二氧化碳、照明亮度等安全檢測。 

3. 定期進行消防安全及公共安全申報與檢查。 

4. 定期進行發電機、不斷電設備、電梯之保養及檢測。 

5. 定期進行環境之消毒及清潔。 

6. 確認所有據點辦公場所監視系統之正常運作。 

7. 針對一般員工，每年辦理實體及線上新進與在職員工職業安

全衛生教育訓練及職業安全衛生四大預防計畫線上訓練課

程、辦理災害防治演練。 

8. 定期安排各營業單位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各分行職業安

全衛生業務主管、急救人員及防火管理人員接受相關訓練。 

9. 每月安排3場醫師臨場健康服務，由特約醫師與專責護理師，

提供職業傷病預防、醫療保健及健康諮詢服務，並同步進行

環境安全衛生檢核，以有效控制風險、預防及消減災害發生

之可能性，進而達到永續經營之目的。 

10.積極推動健康促進活動、推動職業病預防措施、三高健康管

理及母性健康保護及開辦健康講座、科技體適能檢測、健康

體適能、心理健康與職場戒菸等活動。 

11.因應法定傳染性疾病，辦理「染疫康復者職場照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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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銀行是否為員工建立有

效之職涯能力發展培訓

計畫？ 

 

 

 

 

 

 

 

 

 

 

 

 

 

 

 

 

 

 

(五) 針對產品與服務之顧客

健康與安全、客戶隱私、

行銷及標示等議題，銀

行是否遵循相關法規及

國際準則，並制定相關

保護消費者或客戶權益

政策及申訴程序？ 

 

 

 

 

 

 

 
 
 
 
 
 
 
 
 
 
 
 

 
 
 
 
 
 
 
 
 
 
 
 
 
 
 
 
 
 
 
 
 

 
 
 
 
 
 
 
 

於職場提供中西醫諮詢服務，改善工作者健康狀態。 

12.每半年檢測辦公場所二氧化碳濃度及光線照度，並取得「空

氣品質自主標章」。 

13.於採購流程及工程合約中加入職業安全衛生條款與危害告

知等要求，確保合乎職業安全規範以及職場安全。 

14.持續通過衛生福利部「安心職場」認證及取得臺北市政府衛

生局「優良哺(集)乳室認證」特優級 

15.本行於本行官方網站法定揭露事項專區置有「性騷擾防治專

區」，以確保員工人身安全與工作環境。 

16.重視中高齡員工健康保護，推動「中高齡及高齡者工作適能

管理計畫」，成果卓越，於112年獲首屆「臺北市中高齡暨高

齡者友善企業認證」。 

17.本年度無發生火災案，總行及分支據點皆定期辦理防災演練

及進行法定消防申報。 
 

 (四)本行秉持永續發展的理念，型塑元大企業文化、秉承經營理

念及銜接業務發展策略，重視人才培育發展，依管理人才及

金融專業人才不同職涯發展路徑，藉由線上與實體課程提供

管理職能訓練、金融專業課程、通識課程等教育訓練，並透過

專案指派、工作輪調等方式，協助員工發展多元職能、提升競

爭力，培養未來職務所需要的能力，與本行共同成長。 

每年定期向董事會彙報年度訓練發展計畫及預算，與接班梯

隊培育暨員工訓練執行情形。 

112年度因應金融科技發展及本行年度營運重點規劃執行相

關訓練課程，全年舉辦1,506班次、訓練總人次233,677人、訓

練總時數達353,665小時、訓練總費用新臺幣(下同)2,503萬

元，平均每人受訓時數78小時、平均每人訓練費用5,529元。 

112 年人才培育暨訓練情形 

培訓類別 總訓練人次 總訓練時數 

管理人才培育 745 5,030 

新進人員訓練 5,641 41,088 

金融專業人才培育 227,291 307,547 

總計 233,677 353,665 
 
 

(五) 1. 元大銀行提供各項產品與服務之行銷及標示，皆遵循相關法

令規範辦理；與客戶訂立契約前或同時充分揭露並明確告知

報酬、各項費用及其收取方式，各項定型化契約暨收費標準

亦於官網公告。 

2. 為善盡對客戶個人資料保密職責，訂定「消費者保護準則」、

「個人資料保護政策」及「個人資料管理要點」等規範，持

續取得「BS 10012 個人資訊管理」國際認證，並將隱私權保

護聲明及客戶資料保密措施公開於公司網站，並確實執行金

控集團之客戶資料保密措施，維護客戶隱私權及提升個人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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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銀行是否訂定供應商管

理政策，要求供應商在

環保、職業安全衛生或

勞動人權等議題遵循相

關規範，及其實施情

形？  

  

 

 
 
 
 
 
 
 
 
 
 
 
 
 
 
 
 
 
 
 
 
 
 

料之安全性。 

3. 元大銀行形塑公平待客原則為核心企業文化，董事會為推動

公平待客原則最高督導單位，訂定「公平待客原則政策」、

「公平待客原則策略」及「公平待客推動委員會設置辦法」

等相關規章以茲遵循，由總經理擔任「公平待客推動委員會」

召集人，主導公司各項公平待客原則推動，定期開會並向董

事會陳報本行執行情形，以落實遵循公平待客原則，保障客

戶權益，提供客戶更優質的金融服務。 

4. 元大銀行已訂定「消費爭議處理辦法」、「處理客戶陳情事

件作業要點」及「客戶申訴管理作業手冊」等規範，並持續

取得「ISO 10002 客戶申訴管理系統」國際認證，對於消費

者申訴事件，除立即通知相關單位，確實掌握處理進度外，

於處理單位處理完成後，亦洽詢消費者之意見。 

5. 元大銀行提供多重消費者申訴管道如下： 

(1)各營業單位營業廳設置客戶意見反應單 

(2)客服專線 

(3)銀行網頁、行動銀行之客服專區 

(4)電子信箱 

(5)傳真或郵寄信函 

(6)智能客服 
 

(六)本金控集團於108年訂定元大金控暨子公司供應商管理要點，

該要點已要求供應商在人權及環境議題應遵循規範(如簽署「供

應商安全衛生承諾書」)，並依該要點完成供應商評鑑。另元大

金控集團於109年導入ISO20400永續採購，特制訂元大金控集

團供應商永續採購指南－指引，要求供應商應遵循其相關事

項，其內容包含誠信經營，要求供應商應基於公平、誠實、守

信、透明原則從事商業活動，落實誠信經營政策，積極防範不

誠信行為，以及制訂公司治理與誠信經營守則。 

五、銀行是否參考國際通用之報

告書編製準則或指引，編製

永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等

揭露銀行非財務資訊之報告

書？前揭報告書是否取得第

三方驗證單位之確信或保證

意見？ 

 

  元大金控每年度定期發行非財務資訊報告書，112年6 月發布「元

大金控2022永續報告書」(以下簡稱本報告書)，同時備有中、英文

版本公告於元大金控網站「永續發展」專區，內容涵蓋本集團於

111年度(111年1 月1 日至111 年12 月31 日)在經濟、社會及環境

三大面向的績效表現，以及重大主題的管理方法與因應作為。本

報告書依合併報表原則設定組織邊界，涵蓋元大金控暨旗下8家子

公司，以臺灣的營運活動作為本次揭露範疇；本報告書主要編撰

原則依循 GRI 準則「核心」選項、上市公司編製與申報永續報告

書作業辦法，以及整合性報導架構、SDGs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並新增SASB永續會計準則─投資銀行與經紀商準則、商業銀行準

則，以及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建議書(TCFD)；財務面參考國際財務

報導準則及金融控股公司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環境面ISO 14001、

ISO 14046、ISO 14064-1、ISO 20400、ISO 50001；社會面依循ISO 

45001、ISO26000、ISO27001、ISO45005。本報告書委託英國標準

協會臺灣分公司根據AA1000 AS v3保證標準及GRI 準則進行查

證，經查證後，本報告書確認符合GRI 準則之「核心」選項及



 

 

推動項目 
執行情形 

是 否 摘要說明 

AA1000 Type II 中度保證；另，SASB永續會計準則─投資銀行與

經紀商準則指標，由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PwC Taiwan) 依據中

華民國確信準則公報第一號「非屬歷史性財務資訊查核或核閱之

確信案件」，對特定SASB 關鍵績效資訊進行有限確信(limited 

assurance)。 

六、銀行如依據「上市上櫃公司永續發展實務守則」定有本身之永續發展守則者，請敘明其運作與所定守則

之差異情形： 

本行為元大金控成員之一，本行依循元大金控「永續發展實務守則」及「永續發展政策及管理規則」規

定辦理，運作情形無差異之情事發生。 

七、其他有助於瞭解企業推動永續發展執行情形之重要資訊：請詳見本行及母公司元大金控網站。 

註1：執行運作情形如勾選「是」，請具體說明所採行之重要政策、策略、措施及執行情形；執行情形如勾選「否」，請於「與上市上櫃公司

永續發展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欄位解釋差異情形及原因，並說明未來採行相關政策、策略、措施之計畫。 
註2：非上市上櫃銀行，無須填列『與上市上櫃公司永續發展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註3：重大性原則係指有關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議題對公司投資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產生重大影響者。 
註4：揭露方式請參閱臺灣證券交易所公司治理中心網站之最佳實務參考範例。 
 

 


